
武昌首义学院
院学〔2022〕19号


关于开展2022年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嘉鱼校区工作部：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科教〔2019〕19号）的要求，按照省教育厅下达给我校2022年高校学生资助计划的安排，结合《武昌首义学院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评定管理办法》（院学〔2020〕6号），为切实做好本次奖助学金初评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以校长为组长，党委副书记为副组长，财务处、教务处、学生处部门负责人、各学院和嘉鱼校区工作部党总支书记为组员的国家奖助学金评选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生处，具体负责评选组织工作。各学院和嘉鱼校区工作部成立院（部）级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

这项工作的组织管理、宣传动员及信息反馈，安排专人接待学生投诉和举报。

二、奖助标准及名额分配

1.按省教育厅下达我校的总名额分配到各学院和嘉鱼校区工作部，此次下发名额含在籍的高职扩招学生，2022级新生（不含专升本）的国家助学金由嘉鱼校区工作部进行评定。具体名额另行通知。

2.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享受退役士兵专项国家助学金，不重复申请普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助学金。

3.国家励志奖学金：目前资助标准为5000元/年，用于奖励资助具有我校学籍的本、专科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大二以上（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专升本学生进入本科阶段第2年起才具备申请资格,不得和国家奖学金兼得。

4.2022年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具有我校学籍的本、专科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目前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平均3300元，我省分为三个等次，即：一等(4400元/年)、二等(3300元/年)、三等（2200元/年），分两个学期发放。

5.申请以上奖助学金的学生学籍都必须在学籍库中，国家助学金获助学生必须为已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6.学生申请各项资助项目均要填写申请表格，以便于存档备查，可留存电子扫描件或拍照，刻成光盘。

三、评审要求

1.各单位组织参评人员认真学习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310号），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并结合《武昌首义学院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

家助学金评定管理办法》（院学〔2020〕6号）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认真组织评审。

2.根据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财科教〔2017〕21号）要求，要把原建档立卡家庭学生、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残疾人子女、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和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学生等特殊情况的学生作为重点资助对象，应优先享受评选国家助学金政策，原则上应当按照最高档次或标准给予相应资助，确保其顺利就学。

3.评审时不得把毕业班学生排除在受助学生范围外，也不得把上学年获得过国家奖助学金的学生排除在本学年申请范围外，要根据学生实际家庭经济情况统一评审。

4.在评审过程中，要建立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辅导员对所在年级或专业评审工作负责，学院、嘉鱼校区工作部党总支书记对各自单位评审工作负责，各单位材料须经党总支书记审核签字后上报学生处，由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复核与评审。

5.在公示获助学生时，不得公示学生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联系方式、出生日期等个人敏感信息，公示到期后要及时撤下相关信息。

四、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宣传政策。各学院、嘉鱼校区工作部要召开专题评审会议，认真、扎实推进评审工作；各班级要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对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宣传，确保所有学生

知政策、懂政策，并接受广大同学的监督。

2.要严格把好审查关、公示关、报送关、发放关，特别是要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和班级民主评议工作，确保每一个环节不出问题。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禁在操作过程中弄虚作假。

3.树立典型，广泛宣传，发挥榜样育人作用。各学院、嘉鱼校区工作部要以本次评审为契机，积极宣传国家奖助学金评选学生中优秀学生的先进事迹，树立典型，鼓励更多学生勤奋学习、积极进取。

4.教育受助学生要懂得珍惜，学会感恩，珍惜所获资助，感恩社会。

五、申报时间和材料报送

1.此次申请流程操作通过 “智慧首义”APP完成，系统开放时间为：2022年10月31日—11月7日，请在系统开放时间内使用“智慧首义”APP---办事大厅---国家奖助学金，学生填报个人申请信息，辅导员审查，学院（部）完成审核流程。

2. 学校将从“智慧首义”APP中，导出学院（部）审核通过的所有信息，反馈给各学院和嘉鱼校区工作部，11月10日前，由各单位确认信息并完成填报《湖北省高校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表》、《本专科励志奖学金-导入模板》、《湖北省高校国家助学金名单备案表》、《本专科国家助学金-导入模板》签字并加盖公章报学生处。

3. 《本专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审核表》电子表及盖章扫描件。

4. 《建档立卡学生未获得国家助学金情况表》电子表及盖章扫描件。

5. 所有初评学生的《湖北省高校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一式两份。

6. 所有初评学生的《湖北省高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请各学院、嘉鱼校区工作部于11月10日前，将以上材料按要求报送学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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